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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 州 学 院 文 件

梧院发〔2017〕11 号

梧州学院关于保卫处内设科级机构

“校卫队”更名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，保卫处内设科级机构“校

卫队”更名为“治安科”，机构规格、职责和岗位数不变。

梧州学院

2017年4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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